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之助紀念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114年 3月 25日 113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之助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維護紀念建築文化資

產，有效活化利用本館空間以供辦理藝文活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

之助紀念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館之場地管理、使用及維護機關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三、 本館場地僅供有益於藝術文化、教育課程與訓練活動、協助本校參與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之藝文活動，不受理喧鬧性活動之申請。 

四、 本要點所指之活動場地為本館館內和室展廳及館外戶外庭園區。 

五、 本館場地開放時間如下： 

（一） 週二至週六自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 

（二） 週一、週日及國定假日休館不對外開放。 

（三） 開放時間如有異動將於本館網站另行公告。 

六、 本館場地申請程序：  

(一) 場地申請須先確認可使用時間，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並檢附活動計

畫書及流程表，於使用日十四日前向本館提出申請。 

(二) 申請使用本館各項設備需求，須事先詳細載明並另行討論後完成後續

協議協助借方使用。 

(三) 如遇重大空間使用申請案件本館無法自行決定時，將另行呈報本校經

奉准核可後施行。 

七、 本館場地申請規範： 

（一） 本館場地申請用途參考如下： 

藝文講座、座談會、發表會、讀書會、工作坊、記者會、教育訓練、

戲劇拍攝、婚紗攝影等藝術文化活動。 

（二） 活動申請不符合前述規定者，或有危害建築物安全及違反法令、公共

安全、安寧或公序良俗行為者不予核准使用。 

（三） 為維護本館木造建築管理及安全，應遵守相關使用規定： 

1. 維護使用期間現場之安全、秩序及環境清潔。 



2. 確保活動人數符合各場地入場及容留人數限制。 

3. 因受展場空間限制，本館不提供非活動時段與展務無關物品暫置。 

4. 本館區全面禁菸，並嚴禁使用明火及任何火種（煙火）於室內外

空間。 

5. 不得於本館區地面、牆面、花木及其他公共設施、設備進行噴漆、

書刻、打釘、打樁或為其他易造成永久性毀損行為。 

6. 研習、工作坊及教學課程等所使用材料（含粉末、液體等），不

得噴灑或滴落至牆面、窗檯及地板，如不慎造成汙損應立即清潔

處理，如造成長久性損壞將由館方提出合理修繕補償事宜。 

7. 如違背使用規定或無正當理由擅自將場地供他人使用等損及本館

與設備情事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其借用行為，並請求相關損害賠

償，於事件發生起六個月內不受理單位或個人借用申請。 

（四） 申請單位於本館場地所舉辦之活動，無論為公開或私人活動，均須

於辦妥借用手續後方得對外發布訊息。 

（五） 申請單位有關擬辦理活動之對外聯絡、接待、引導、洽詢等各項公

告事宜，應自行派員製作及負責，不得使用本館之辦公室設備及電

話做為聯絡方式，突遇緊急事故除外。 

（六） 申請單位置於本館場地之所有物品及其他有價物，應自行保管，如

有遺失或損壞本館概不負責。本館亦不提供代收郵寄、貨運、外送

物品等服務。 

（七） 申請單位得提供大、小海報、文宣品，於活動開始前交予本館人員

放置固定位置，以供民眾索取。 

八、 活動辦理經本館核准而有下列情形者，本館應即停止或延期使用，申請者

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補償： 

（一） 臺中市政府宣布停課或停班時。 

（二） 本校或本館因不可預知之情事需使用場地。 

（三） 活動內容與申請用途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四） 以集會或其他名義從事營利、不法活動者。 

九、 申請者所舉辦之活動，其內容須保證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及違反中

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如有違反願接受糾正或停止使用。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林之助紀念館， 

於 114 年 3 月 25 日行政會議通過， 

由 114 年 3 月 31 日校長核准， 

114 年 4 月 2 日公告。 



附件  

編號： 

（由本館填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之助紀念館場地申請表 

申請人/單位  身分證號碼／統一編號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自     年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年     月     日(星期     )       時      分止 

（申請時段含入場佈置至撤場完畢，不得逾時使用） 

活動地點 
 □ 和室展廳（建議參與人數 30人以下為宜） 
 □ 戶外庭園區（與本館協商） 

活動類型 
 □ 展覽   □ 工作坊 
 □ 講座   □ 其他                    

參加活動人數 人 

擬借用器材 
或設備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申請人/單位 
切結欄 

1. □檢附活動企劃書。 
2. □檢附活動流程表。 
3. 申請活動場地及設備，保證遵守本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相關規定，如

有違反，願意無條件接受隨時停止使用。 
4. 申請單位負責維護場地之整潔及安全，歸還前需將場地復原。 
5. 使用場地內影音器材、設備等，使用者應指派專人接受本館管理人員

指導後，方可自行操作。 
6. 若因使用不當導致任何財物損壞，願負賠償責任。 

此致  
 林之助紀念館      申請人：                       年    月    日

（簽章）  

業管單位審核（以下請勿填寫） 

審查結果 
 □同意提供借用 

 □不同意提供借用:原因                                                                                              

承辦人 主管（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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